
鄂州司函〔2023〕342号

鄂州市司法局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

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查机制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优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，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。

按照《鄂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鄂州市优化公平竞争审

查机制先行区改革创建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鄂州政办函

〔2023〕35号）要求，现就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内部特定机构统

一审查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审查范围

由市司法局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单位出台，以及由我局提请

市政府、市政府办公室出台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其他政策性

文件以及“一事一议”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（以下统称政策措

施），内容涉及市场准入和退出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

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与经营主体经济活

动有关的，均应当按照“全面覆盖、应审必审”的要求进行公

平竞争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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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不需要审查的包括：一是内部管理性文件，如涉及

人事、机构、编制、财务、外事、保密、内部工作制度、程序

性规则等；二是一般事务性文件，如工作报告、工作总结、职

责分工、会议通知、领导讲话、情况通报等；三是过程性文件，

如不涉及出台具体政策措施的请示、征求意见函、回复意见函

等；四是常规性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如依法做出的行政处罚、行

政许可等。

二、严格审查标准

严格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

细则》（国市监〔2021〕2号）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标准，对照

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、影响生产经营成本、

影响生产经营行为四个方面“18个不得”要求逐条审查，切实

增强审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严格适用例外规定的具体情形和条件，强化监督评估要求，

严禁滥用例外规定。各类政策措施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、限

制竞争效果的，可以实施；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应当

不予出台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；未经公平竞争审查

的，不得出台，不得提交审议。

三、实行统一审查机构

改革“谁起草、谁审查”方式，实行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

查。起草机构对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在履行起草

（草案、起草说明）、征求意见等程序后，由局立法科统一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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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竞争审查，填写审查意见表，作出审查结论。

局立法科承担审查主体责任，审查人员为立法科工作人员，

同时指定一名同志为公平竞争审查联络员，在履行日常审查工

作的同时，负责与市公平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做好相关工作衔接。

四、规范审查程序

审查机构应当遵循审查基本流程，审查流程分三步：识别

是否需要审查，判断是否违反审查标准，分析是否适用例外规

定。未形成书面审查结论出台政策措施的，视为未进行公平竞

争审查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能力建设。组织内部审查机构业务人员认真学

习《公平竟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和相关制度，充分认识建立

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性，准确把握审查范围、方式和标准，

提升审查能力。

（二）规范档案管理。做好归档工作，存档内容主要包括

公平竞争审查表、被审查政策文件及相关材料等。审查信息同

步上传至公平竞争审查数据库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对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公

平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，以及不及时纠正相关政策措施

的，依法查实后作出严肃处理。对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的，要

严格问责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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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公平竞争审查表

鄂州市司法局

2023年 9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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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公平竞争审查表

年 月 日

政策措

施名称

涉及行

业领域

性质
地方性法规草案 规章

行政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措施

起草

机构

名 称

联系人 电话

审查

机构

名 称

联系人 电话

征求意

见情况

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

具体情况（时间、对象、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）：

（可附相关报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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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及

第三方

评估情

况（可

选） （可附相关报告）

审查

结论

（可附相关报告）

适用例

外规定

是 否

选择

“是”时

详细说

明理由

其他需

要说明

的情况

审查机

构主要

负责人

意见
签字： 盖章：


